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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力设施保护条例实施细则 

（国家经贸委 公安部 1992 年 12 月 2 日颁布 1998 年 1 月

7 日修订 国家经贸委公安部令第 8 号） 

第一条 根据《电力设施保护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

第三十一条规定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 

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国有、集体、外

资、合资、个人已建或在建的电力设施。 

第三条 电力管理部门、公安部门、电力企业和人民群众都

有保护电力设施的义务。各级地方人民政府设立的由同级人民政

府所属有关部门和电力企业（包括：电网经营企业、供电企业、

发电企业）负责人组织的电力设施保护领导小组，负责领导所辖

行政区域内电力设施的保护工作，其办事机构设在相应的电网经

营企业，负责电力设施保护的日常工作。 

电力设施保护领导小组，应当在有关电力线路沿线组织群众

护线，群众护线组织成员由相应的电力设施保护领导小组发给护

线证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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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电力管理部门可制定办法，规定群

众护线组织形式、权利、义务、责任等。 

第四条 电力企业必须加强对电力设施的保护工作。对危害

电力设施安全的行为，电力企业有权制止并可以劝其改正、责其

恢复原状、强行排除妨害，责令赔偿损失、请求有关行政主管部

门和司法机关处理，以及采取法律、法规或政府授权的其他必要

手段。 

第五条 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，是为了保护已建架空电力线

路的安全运行和保障人民生活的正常供电而必须设置的安全区域。

在厂矿、城镇、集镇、村庄等人口密集地区，架空电力线路保护

区为导线边线在最大计算风偏后的水平距离和风偏后距建筑物的

水平安全距离之和所形成的两平行线内的区域。各级电压导线边

线在计算导线最大风偏情况下，距建筑物的水平安全距离如下： 

1 千伏以上 1.0 米 

1－10 千伏 1.5 米 

35 千伏 3.0 米 

66－110 千伏 4.0 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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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4－220 千伏 5.0 米 

330 千伏 6.0 米 

500 千伏 8.5 米 

第六条 江河电缆保护区的宽度为： 

（一）敷设于二级及以上航道时，为线路两侧各 100 米所形

成的两平行线内的水域； 

（二）敷设于三级及以下航道时，为线路两侧各 50 米所形

成的两平行线内的水域。 

第七条 地下电力电缆保护区的宽度为地下电力电缆线路地

面标桩两侧各 0.75 米所形成两平行线内区域。 

发电设施附属的输油、输灰、输水管线的保护区依本条规定

确定。 

在保护区内禁止使用机械掘土、种植林木；禁止挖坑、取土、

兴建建筑物和构筑物；不得堆放杂物或倾倒酸、碱、盐及其他有

害化学物品。 

第八条 禁止在电力电缆沟内同时埋设其他管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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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经电力企业同意，不准在地下电力电缆沟内埋设输油、输

气等易燃易爆管道。管道交叉通过时，有关单位应当协商，并采

取安全措施，达成协议后方可施工。 

第九条 电力管理部门应在下列地点设置安全标志： 

（一）架空电力线路穿越的人口密集地段； 

（二）架空电力线路穿越的人员活动频繁的地区； 

（三）车辆、机械频繁穿越架空电力线路的地段； 

（四）电力线路上的变压器平台。 

第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距电力设施周围五百米范围

内（指水平距离）进行爆破作业。因工作需要必须进行爆破作业

时，应当按国家颁发的有关爆破作业的法律法规，采取可靠的安

全防范措施，确保电力设施安全，并征得当地电力设施产权单位

或管理部门的书面同意，报经政府有关管理部门批准。 

在规定范围外进行的爆破作业必须确保电力设施的安全。 

第十一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冲击、扰乱发电、供电企业

的生产和工作秩序，不得移动、损害生产场所的生产设施及标志

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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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在距架空电力线路杆塔、拉

线基础外缘的下列范围内进行取土、打桩、钻探、开挖或倾倒酸、

碱、盐及其他有害化学物品的活动； 

（一）35 千伏及以下电力线路杆塔、拉线周围 5 米的区域； 

（二）66 千伏及以上电力线路杆塔、拉线周围 10 米的区域。 

在杆塔、拉线基础的上述距离范围外进行取土、堆物、打桩、

钻探、开挖活动时，必须遵守下列要求： 

（一）预留出通往杆塔、拉线基础供巡视和检修人员、车辆

通行的道路； 

（二）不得影响基础的稳定，如可能引起基础周围土壤、砂

石滑坡，进行上述活动的单位或个人应当负责修筑护坡加固； 

（三）不得损坏电力设施接地装置或改变其埋设深度。 

第十三条 在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内，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

种植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和供电安全的树木、竹子等高杆植物。 

第十四条 超过 4 米高度的车辆或机械通过架空电力线路时，

必须采取安全措施，并经县级以上的电力管理部门批准。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3014


